
高雄市港和國小辦理「暑假夏令營」實施注意事項 

一、暑假夏令營申請及作業時程如下(請配合)： 

編號 日期 工作要項 

1 114.04.09 於學校網站首頁最新訊息公告夏令營相關申請文件 

2 114.04.09-114.05.09 開始受理營隊申請 

3 114.05.09-114.05.16 召開評審會議，審查營隊 

4. 114.05.22-114.06.06 合格營隊招生及學生繳費期限(05/22-06/06) 

5 114.06.16-114.06.20 
學校網站首頁最新訊息公告有開成的營隊，需要學生名單的

老師請自行到校查詢。 

6 114.08.04-114.08.22 營隊上課時間(若有特殊需求，請聯繫活動組) 

7 114.08.04-114.08.29 

營隊結束後，各營隊老師需在課程結束後一週內，繳交 

（1）附件 2 課程規畫表簽名(正本一分) 

（2）附件 4 講師費領據（請親簽表格內容，金額由本校填寫） 

（3）成果檔案(電子檔 E-mai 至 stuact112@khops.kh.edu.tw) 
（4）學生上課點名表（正本） 

（5）A0 成果海報或 PP 板（PP 板可至學務處領取，新成立社 

     團務必繳交，已在本校開課過之社團可選擇是否繳交） 

◆ 各資料，請親送回本校學務處，若逾期耽誤，請自行負

責 

◆ 動態藝文類營隊須參加開學典禮演出 

二、申請資料請先以電子檔於期限前三天(5/06)EMAIL 至 stuact112@khops.kh.edu.tw，

紙本應於期限內親自送抵本校學務處，逾期將無法受理，一律以紙本為主，並簽名以

示負責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三、依公文規定，請附一年內 1.警察刑事紀錄證明(良民證)(正本)及 2.健檢報告(包含胸

部 X 光，初次申請者繳交)。 

四、開課教師請將身分證、最高學歷、相關專業資歷證明、良民證及健檢報告掃描成數位

影像檔(需清晰可辨認)以附件形式隨同申請書於期限內一同 EMAIL 至

stuact112@khops.kh.edu.tw，並印出簽名附於申請書紙本後，以示負責，首次申請

教師請與學校聯繫正本查核時間。 

五、審查社團開課報名簡章，將公告於學校首頁，得不另行通知。合格開課者，應於期限

內補齊修正文件。 

六、另 114 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社團也將會在近期公告在學校首頁最新訊息，請密切注意，

將不另行通知。  

七、依規定課程結束後，成果檔案、課程規畫表、學生點名表作為請領講師費之依據，請

依規定時間繳交。 

八、課程時間若有遇到天然災害停課自動展延一工作天，請在一覽表備註及申請書中註

明。 

九、本次營隊開課過程及成果將作為未來開課審核依據，若有不符相關規定情事，將限制

未來開課之資格。 

十、教材費由任課老師收費開立收據，教材於申請時請提供樣品由學校審核。 

十一、任何課程、老師異動皆須經學校同意，若有違反，依相關規定處理並通報教育局。 

十二、因無可抗力之原因無法準時上課之情事，請以學生安全為最高考量做妥適安排，並

立即通知學校，若因教師不在而學生遭遇事故，須由任課老師負完全之責任。 

十三、請領講師費憑證填寫匯款帳戶為玉山銀行，請自行申請開戶。 



十四、學校規定：若因個人因素需調動課程，請填寫調課申請書於一周前送至學務處，若

因不可抗力因素，請於一周內將調課書送至學務處，都須逐一確認聯繫家長回報。 

◎重要提醒： 

 (1) 課程規畫表請任課老師製作兩份，一份於申請時使用，另一份於營隊結束後，繳回本

校學務處，為申請鐘點費時檢附。 

 (2) 課程規畫表請由任課老師逐次簽名，以為上課憑證，並於課程結束後，繳回本校學務

處，以利講師費核銷 
 (3)附件 3「港和國小校園內非正式聘任之相關人員人事資料表」務必填寫清楚，於申請

時一併送件供本校審查留存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和國小訓育組黃沛錚老師 



高雄市港和國小 113 學年度暑假夏令營一覽表 

編
號 

營隊名稱 
授課老師 

上課內容 上課時間 地點 對象 學費 教材 
費用 

最少開課

人數及備

註 

6 陶笛社 
吳淑暖 

6孔、12孔、複管等各式陶笛教學、
樂理教學、轉調與移調進階吹奏技
巧、古典到最新流行歌曲練習、合奏
與重奏練習-本課程依程度分組教學 

08/04~08/22 
(5 天) 

09:00~12:00 

四樓韻
律教室 

一~六
年級 1200 150 6 人 

 
 

         ↑ 
請直接修正上面範例，修
正完請改成黑色 

時間格式請
依照 

上方修正 

2 樓美
勞教室
(一) 
(二) 

幼兒園
~ 

六年級 

每小
時 80
元計
算 

 

 

 
請注意! 

請勿更改表格寬度及高
度， 若文字太多，請縮
小字型 

 
一樓 
音樂 
教室 

三~六
年級   

7/1~7/4 

學 校布 袋

戲 團使 用

教室 

 

 編號不用更動  玄關    

 

 

   
圓形 
大廳    

 

 
   操場 

戶外籃球場暑假會做整
修，夏令營場地不提供
籃球場 

 
   

2 樓語
言教室
(一) 
(二) 

   

 

 

勞保資料填寫 
編
號 

星
期 

社團名稱 
授課老師 

身分證字號 
出 生 年 月
日 

學費 保持空白 
保持空
白 

連絡電話 上課時間 

6  
陶笛社 
吳淑暖 

D********* **/**/** 1200   0911111111 
08/04~08/22 

(5 天) 
09:00~12:00 

 

↑ 
保
持
空
白 

 

↑ 
請直接修正
上面範例，
修正完請改
成黑色 

  

↑ 
保持空白 

↑ 
保持空
白   

  



高雄市港和國小暑假夏令營申請書(113 學年度) 

營隊名稱  授課教師  

聯絡電話 
市話、手機必

填 

手機： 
身分證字號  

市話： 

聯絡地址 
(含里鄰) 

 LINE ID 
(請留 ID 或將行動條碼寄至連

絡信箱)已加入學校社團群組

者免填 
E-MAIL 
（務必填
寫） 

 

上課日期 

起訖 
年   月   日  至   年    月   日，合計     天 

每次上課 

時間 
     時   分  至    時   分，每天     小時，總計       小時 

使用場地 
□圓形大廳□1 樓音樂教室□玄關□操場□2 樓美勞教室(一)□2 樓美勞教室(二) 

□2 樓語言教室(一)□2 樓語言教室(二)□1 樓新住民中心    (由校方統籌) 

招生對象          至     年級  ，  □ 含幼兒園            （請務必填寫） 

開班人數 

（最多 25 人） 
最低 7 人，未達 7 人不開班 

學費 
（學校統一

收） 

            元 

(請注意和上表是否相同) 

依教育局規定，電腦營隊、體育營隊及文藝營

隊以每小時每人收費新臺幣八十元；游泳營隊

以每小時每人收費新臺幣一百五十元。 

上述收費標準為收費上限 教材費 
（另計不代

收） 
            元 

1.開課第一天收費後，自行開立收據。 

2.請提供樣品由學校進行審核，審後領回(05/09前送至學務

處)。 

課程簡介 此欄務必填寫 

成果展現方式 

(請仔細填寫，

列為審核通過

之重要依據) 

□ 1.5~10分鐘演出 

□ 2.學期中舉辦成果展示週 

□ 3.成果海報展示(PP板) 

□ 4.其他               

PS:成果展示由學校安排時間

可複選，影響下次招生成效 

說

明 

欄務必填寫 

成果海報請至學務處領取 PP板，請

注意大小，海報紙可於學務處領取 

上述資料屬實，經本校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本校之各項規定。 

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(請親筆簽名)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查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審查委員核章 

審核結果 
□ 通過 

□不通過  說明： 
 



附件 1   高雄市港和國小 113 學年度暑假夏令營指導老師簡歷 

營隊名稱：（              ） 

姓名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連絡電話  

E-mail  

相片 

(正本電子檔請附)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 

現任  

學歷  

經歷 

專業證照 

（請檢附影本以

茲證明） 

開課教師請將身分證、最高學歷、相關專業資歷證明、

良民證及健檢報告掃描成數位影像檔(需清晰可辨認)以

附件形式隨同申請書於期限內一同 EMAIL 至

stuact112@khops.kh.edu.tw，並印出簽名附於申請書紙

本後，以示負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附件 2     高雄市港和國小暑假夏令營--(           )營課程規劃表 

次 上課日期 教    學    內   容 任課老師簽到 

1 月    日 
 

 

2 月    日 
 

 

3 月    日 
 

 

4 月    日 
 

 

5 月    日 
 

 

6 月    日 
 

 

7 月    日 
 

 

8 月    日 
 

 

9 月    日 
 

 

10 月    日 
 

 

 
 
※本表請任課老師自行製作兩份，一份於申請時使用，另一份於課程結
束    
  後送回本校學務處申請鐘點費時檢附。 
 
※「課程規劃表」請由任課老師逐次簽名，以為上課憑證。 
 
※簽名正本為請領講師費之證明，請於課程結束後送正本至學務處活動
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3 

港和國小校園內非正式聘任之相關人員人事資料表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 名  

身份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

歷屬團體名稱  

職  稱  

在校工作內容、 

時間簡述 

 

 

住  址  

聯絡電話  

手  機  

歷屬團體負責人姓名  

負責人聯絡電話  

 

港和國小資料審核紀錄： 

責任單位 

送件人員簽章 

 

人事審核簽章  

校長簽章  

 



附件 4          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粘 貼 憑 證 用 紙 
年   月   日（付款憑單、支出傳票）第          號     憑證共      張 

憑證編號 預      算      科      目 
金           額 

用   途   說   明 
億 千

萬 
百
萬 

十
萬 

萬 千 百 十 元 

 

第     號 

業務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 途 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113學年度夏令營- 

（ 請填營隊名稱）講師

費 

 

經 辦 單 位 財物 

（所得） 

登記 

 
會  計  室 校     長 

經手 

人 

 
承 辦   

組 長 
 驗收或

證明 
 審 核  

主 管 
 （請購） 

主 管 
 主 任  

 

高 雄 市 小 港 區 港 和 國 民 小 學 領 款 收 據  

事由 113學年度夏令營 

主題 （  請填營隊名稱）教學指導 

類別 ■鐘點費  □主持費  □出席費  □交通費  □工作費  □其他      費 

金額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由本校填寫） 

具領人 

姓名 
 

身份證 

字  號 
 

服務 

機關 
 

詳細 

住址  

電話  

備註 

上課日期:??/??~??/?? 每週? 時間:??:??~??:??(共??堂??小時) 

戶名：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銀行           分行 

帳號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(請填社團最後上課日) 

紅字資料務必親筆填寫，切勿電腦打字，藍色請修正，於印出送件申請時，將紅字

及藍字改為黑色 
請領講師費憑證填寫金融機構請盡量以玉山銀行、郵局或親自領取為主，一萬元以下匯款

銀行需付 30 元匯款費 

零 用 金 付 訖 

年   月   日 
 

 


